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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广深证审字[2025]第003号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医

药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24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4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5年4月21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广深所证审字[2025]第001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

计类第1号》的要求，现将未名医药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一）保留意见事项

原控股股东抵债资产价值确定

2019年12月，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集

团”）以其所持有的四项药品技术及吉林未名天人中药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林未名公司”）100%的股权抵偿未名集团占用的资金及利息，该抵债

事项已经在2019年度进行了账务处理，2019年至2023年年审会计师对该抵债资产

的价值确定对未名医药公司历年财务报表均发表了保留意见。

1、抵债的剩余两项药品技术

抵债的四项药品技术，其中两项药品技术已于2021年进行处置，处置金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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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评估价值。对剩余的两项药品技术，我们获取了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9月30

日以及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的咨询报告，阅读了该两份报告，我们检查评估

方法的合理性、估值模型、假设和个别修正参数等关键数据，但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

(1)可比公司无形资产提成率、无形资产回报率是否具有代表性和适当性；

(2)评估预测期相关新药收入规模及单支产品定价是否适当。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确认未名集团抵债的剩余两项药品技术的公允价值

是否适当。

2、针对吉林未名公司100%的股权价值

未名医药公司聘请北京经纬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经

纬”）对吉林未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并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出具了经纬仁达评报字（2020）第

2020042067 号评估报告，我们阅读了该评估报告，并注意到前几任会计师事务所

为此出具了保留意见。2022 年我们现场审计期间因自然条件限制，无法对吉林未名

公司的野山参实施现场监盘，2023 年 9 月和 2024 年 2 月我们到达吉林现场，但未

能获取到有关野山参总体数量、参龄、参种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所为此出

具了保留意见。2025 年 3 月我们到达吉林现场，但仍未能获取到有关野山参总体数

量、参龄、参种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对抵债的吉林未名公司100%的股权抵债价值是否公允无

法确认。

（二）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二）所述，2022 年 5 月

18 日，在时任董事会不知悉且未履行任何相关审议程序情况下，公司原董事长潘爱

华、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未名”）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德顺等

人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登记（备案）申请，将杭州强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强新”）变更为子公司厦门未名股东。杭州强新并未向厦门未名实

际出资。未名医药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报案，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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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审计报告报出之日，未名医药公司收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刑

事判决书》，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最终判决及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一）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上述保留事项影响未名医药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特定项目，可能存在的

未发现的错报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我

们无法就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未名医药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作出相应调整。《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

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规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

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规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

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

泛性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2019年12月，未名集团以其所持有的四项药品技术及吉林未名公司100%的股

权抵偿未名集团占用的资金及利息。我们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对

抵债资产剩余两项药品技术期末账面价值21,448,706.40元的确认、计量、列报

是否恰当以及对财务报表抵债资产剩余两项药品技术期初数29,277,566.80元、

抵债资产吉林未名公司股权作价金额与账面净值冲减资本公积498,772,215.80元

的影响。

我们认为，上述保留事项对未名医药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

整体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根据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对未名医药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出具强调事项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

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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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

段：（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二）当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

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未名医药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强调事项作出了充分披露，但是考虑到

上述事项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

者关注。

三、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

（一）保留意见的影响

由于上述保留意见事项可能导致的重大影响，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

些金额进行调整，故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未名医药公司2024年度合并及

母公司的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影响的具体金

额。

（二）强调事项的影响

截止本审计报告披露之日，未名医药公司收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出具的《刑事判决书》，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最终判决及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

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未名医药公司拥有厦门未名100%的损益及所有者权益。

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所涉及事项不会对未名医药公司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

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以下无正文）



深 圳 广 深 会 计 师 事 务 所（普通合伙）

SHENZHEN GUANGSHE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Partnership）

联系电话:82 1 2 7 6 8 8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 2 2 号联合广场 B 座 15 0 2 室

5

（此页无正文，为广深所证审字[2025]第 003 号的签章页）

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裴来霞

中国注册会计师：

吴玉娇

中国 深圳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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